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10]58号


关于组织2010年湖北省大学生
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0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教高函[2010]18号），2010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正式启动，现将有关通知转发给大家，请各院系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本单位初审推荐，并于10月10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报至教务处202室潘静。推荐名额：机电与自动化学院、城市建设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可推荐1-2项，其它各院（系）可推荐1项。各单位要认真研究文件，按规定条件严格审查，保证推荐质量。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未经可靠认定的成果不要推荐。
附件一：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0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
附件二：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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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0年湖北省大学生
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为做好2010年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奖励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请对象、奖励范围、工作程序、申报材料等按《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工作暂行办法〉和〈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评审标准〉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鄂教高[2006]20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，下载地址: http://www.hbe.gov.cn/content.php?id=3679）的要求执行。高职高专院校及独立学院申报限额不超过3项，超过申报限额的不予受理。

各校在校内评审推荐时应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，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推荐。除《办法》规定的成果范围外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具备申报条件：

1、未在正式刊物（校级刊物及以上）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作品（含仅有用稿通知、出版合同等而未正式发表或出版的）；

2、造型外观设计、建筑景观设计、软件设计类作品无实际应用证明或使用效果证明的(如中标、采用等)；

3、在非正式期刊网络版发表的网络作品；

4、仅有专利申请受理书而未正式授予专利的；

5、申报人不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（作者）的；

6、七年制学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申报的成果；

7、申报材料无法提供可供支撑的成果原件的。

二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工作以学校为单位进行。申报材料包括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表》、成果原件、相关支撑材料等。同时，成果推荐学校需提供《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情况汇总表》（纸质文档和excel格式电子档），以上材料均一式一份，单独装袋，一项一袋。

三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申报截止时间为10月18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吴勃，电话：027-87328172，电子邮件：hbgjcwws@163.com。

本文有关申报表格可在湖北省教育厅政务网高等教育处栏目（http://www.h be.gov.cn）或湖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公共平台（http://gxjx.e21.cn）上下载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
附件二：
成果编号：＿＿＿

申请等级：＿＿＿
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

申　报　表

成  果  名  称　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　　　
申  报  学  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　

成果申报人(签名)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　　　

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日

	第一完

成人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专业
	
	年级
	

	主要合作者基本情况

	姓名
	性别
	年级
	专    业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成  果  名  称
	何时何地出版（发表）或通过鉴定

	
	

	成果内容简    介
	

	何时受何部门何种奖    励
	

	专家推荐意   见
	专家签名：1、　　    　            　（技术职务：         ）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技术职务： 　  　　）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推荐专家两人均须具副高及以上职称。

	学
校
推
荐
意
见
	 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审
批
意
见
	负责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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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 注         
	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且署名的成果，指导教师必须书面声明该成果由学生独立完成。如未声明，则视该成果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，不得申报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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